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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年 6月 23日的立法會會議  
 

根據《營運基金條例》動議的擬議決議案  
 

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將於上述會議，根據《營運基金

條例》 (第 430章 )第 4條動議附錄 1的擬議決議案。立法會主席
已指示把該擬議決議案按所交來的原有措辭印載在立法會

議程上。  
 
2.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動議擬議決議案的演辭載於

附錄 2。  
 
 
 立法會秘書  

 
 
 
 

(韓律科代行 ) 
 
連附件  



附錄1



擬稿  
 

2021 年 6 月 23 日立法會會議席上  
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致辭全文  

 
《營運基金條例》 (第 430 章 ) 

 
郵政署營運基金  

 
立法會決議案  

 
主席：  

 

 我謹依照議程，動議通過我名下的決議案。  

 

2.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（財委會）於 5 月 7 日的會議

上批准開立 46 億 1,130 萬元的承擔額，從資本投資基金撥款

予郵政署營運基金作為營運基金資本，讓香港郵政可以展開

空郵中心的重建計劃。  

 

3. 為落實財委會的決定，我謹請議員根據《營運基

金條例》（第 430 章）第 4 條的規定，藉通過決議將上述款

項從資本投資基金撥歸郵政署營運基金。決議案獲通過後，

我們會於 2021 年下半年如期展開重建計劃所需的預備工作，

以期於 2027 年完成建設新空郵中心。  

 

4. 我謹請議員通過決議案。謝謝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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